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

半发人字〔2013〕19 号

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印发《关于

女职工生育相关待遇的规定》的通知

所属各部门：

现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制定的《关于女职工生育相关待遇的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

2013年11月19日

关于女职工生育相关待遇的规定

根据国务院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19号，2012年4月28日起施行）和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（2003年9月1日起施行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《半导体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半发办字〔2013〕5号），经征求所妇女委员会、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和医务室意见，并报所务会批准，对女职工生育的相关待遇作如下调整规定：

一、女职工在符合国务院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和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假期内，薪资待遇按北京市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执行。

二、超出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和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的假期，在编职工停发绩效津贴和岗位津贴，项目聘用职工以本人月薪资标准为基数乘以30% 确定停发的数额。同时停发班车补贴、餐卡补贴、劳保费及根据休假期所处时间段计算的防暑降温费。
三、符合国务院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和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的产假期不影响当年考核。

四、具体假期由女职工所在课题组及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确认后，按照休假证明（见附件）书面告知人事处，依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规定由人事处商所妇女委员会、计划生育委员会、医务室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起执行，2007年印发的《中科院半导体所关于女职工生育相关待遇的规定》（半发人教字〔2007〕17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休假证明
附件：

休假证明
我部门____________（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因生产休假。休假期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（或休假期超过国家相关规定____天），请人事处进行工资及生育保险业务处理。
课题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部门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说明：

1. 根据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9号，2012年4月28日起施行）和《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（2003年9月1日起施行），女职工基本产假为98天；超过24岁且为初育的，增加30天；难产增加15天；多胞胎的，每增加一胎，增加15天。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假期间，薪资待遇不变；

2. 实验室职工需由课题组长及部门领导签字，机关职工只由部门领导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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